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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5月16日召开

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议

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

其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203,500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88,500万元， 对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为5,000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总额度为10,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可在上述额度有效期内循环使用，

最终担保余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的授

权有效期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公元在日常经营及向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在原有已提供担保额度的基础上，

公司为浙江公元新增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4日、2025年8月28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预计2025年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8）、《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9）。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元管道（安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徽公元” ）、公元管道（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公元” ）、公元管道（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公元” ）、公元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公元国贸” ）、浙江公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浙江公元新能” ）、 安徽公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徽公元新能” ）向银行申请授信等相关事宜，

公司与银行签署了相关担保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以下简称

“宁波银行台州分行” ）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08800BY25000594）。 公司为宁波银行台州分行与公司控股

子公司安徽公元在人民币5,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发生的债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与宁波银行台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08800BY25000595）。 公司为宁波银行台州分行与公

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公元在人民币3,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发

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与宁波银行台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08800BY25000593）。 公司为宁波银行台州分行与公

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公元在人民币10,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与宁波银行台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08800BY25000550）。公司为宁波银行台州分行与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公元国贸在人民币2,000万元的最高余额

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与宁波银行台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08800BY25000549）。公司为宁波银行台州分行与公

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公元新能在人民币3,000万元的最高余额

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与宁波银行台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08800BY25000548）。公司为宁波银行台州分行与公

司控股孙公司安徽公元新能在人民币5,000万元的最高余额

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分行 （以下简称

“中行宣城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5年

广中银保字0729号）。 公司为中行宣城分行与公司控股子公

司安徽公元在人民币11,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发生的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审议额度及担保情

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审批担保额

度（万元）

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万

元）

累计使用额

度（万元）

剩余额度

（万元）

实际担保余

额（万元）

是否

关联

担保

公元股

份

安徽公元 100% 22.34% 38,000.00 16,000.00 33,000.00 5,000.00 1,293.95 否

公元股

份

天津公元 100% 36.07% 19,000.00 3,000.00 18,000.00 1,000.00 32.90 否

公元股

份

浙江公元 100% 37.99% 40,000.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532.48 否

公元股

份

上海公元

国贸

100% 30.29% 12,000.00 2,000.00 12,000.00 0.00 300.00 否

公元股

份

浙江公元

新能

76.07% 56.19% 65,000.00 3,000.00 38,000.00 27,000.00 13,524.29 否

公元股

份

安徽公元

新能

76.07% 60.57% 5,000.00 5,000.00 5,000.00 0.00 0.00 否

注：公司持有浙江公元新能72.48%的股份，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公元国贸持有浙江公元新能 3.59%的股份， 即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有浙江公元新能 76.07%的股权。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元管道（安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公元管道（安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11月05日

3、注册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光藻路20号

4、法定代表人：卢震宇

5、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塑料制品、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模具、建

筑小区用塑料检查井、五金产品、普通阀门和旋塞、橡胶制品、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工业机器人、卫生陶瓷制品、卫生洁具、通

用零部件制造；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

品制造；塑料制品、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建筑装饰材料、模

具、建筑小区用塑料检查井、五金产品、阀门和旋塞、橡胶制

品、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工业机器人、涂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材染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卫生陶瓷制

品、卫生洁具、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含互联网销售）；住宅

水电安装维护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管理服务；智能水

务系统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自营或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

8、主要财务状况：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

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986,166,245.72 1,002,544,219.91

净资产（元） 785,319,466.56 778,624,404.44

经营业绩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912,647,035.78 417,471,483.32

净利润（元） 47,984,259.13 13,304,937.88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安徽公元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二）公元管道（天津）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公元管道（天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2月11日

3、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彩云东街58号

4、法定代表人：卢震宇

5、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建

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

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

制品销售；卫生洁具制造；卫生洁具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制

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

8、主要财务状况：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

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470,519,611.98 469,501,674.66

净资产（元） 303,675,368.15 300,132,327.95

经营业绩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429,245,715.90 178,678,886.65

净利润（元） 7,400,980.74 -3,543,040.20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天津公元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公元管道（浙江）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公元管道（浙江）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3月3日

3、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黄椒路1118

号

4、法定代表人：张航媛

5、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捌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建

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卫生洁具制造；卫生洁具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

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

8、主要财务状况：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

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649,958,395.92 717,718,800.84

净资产（元） 447,038,619.49 445,055,748.11

经营业绩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622,937,734.10 366,984,671.69

净利润（元） 24,022,693.29 18,017,128.62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浙江公元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四）公元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公元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12月5日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55号

833B室

4、法定代表人：张航媛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酒类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日用塑胶制品、塑料管、塑料管子接头、塑料异

型材、塑料板材、塑料棒材、塑胶阀门、塑料窨井盖、塑胶密封

垫圈、水暖管道零件、塑料成型设备、模具、橡胶制品、防水涂

料（危险化学品除外）、金属紧固件制品、铜制品、五金变电、

塑料原材料的销售；管道设计，安装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

8、主要财务状况：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

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88,651,520.63 87,043,343.81

净资产（元） 58,225,537.97 60,681,006.54

经营业绩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598,900,902.61 315,973,188.29

净利润（元） 7,209,451.68 2,479,843.57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上海公元国贸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五）浙江公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公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1月15日

3、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四海路

4、法定代表人：陈云清

5、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叁仟玖佰壹拾伍万元整

6、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系统研发、设计、安装，太阳能电

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池硅片、太阳能电池硅棒、太阳

能电池硅锭、太阳能灯具、太阳能光电设备、太阳能光电系统

集成、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产品、移动电源、逆变器、泵、太

阳能水泵控制器、电光源、塑料制品、铝制品制造、加工、销售，

技术进出口与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72.48%

公元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59%

台州市黄岩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9.34%

台州吉谷胶业股份有限公司 0.72%

王宇萍 4.31%

张航媛 2.87%

张翌晨 2.87%

其他股东 3.82%

总计 100%

8、主要财务状况：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

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1,005,975,435.26 879,878,304.55

净资产（元） 389,166,915.39 385,507,837.67

经营业绩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920,941,556.68 502,435,525.01

净利润（元） 2,304,143.07 -5,072,891.47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浙江公元新能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六）安徽公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安徽公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1月8日

3、注册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振业路7号

4、法定代表人：陈云清

5、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6、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太阳能电池零部件、 电力电子元器件、 户外照明用灯具及装

置、移动电源、逆变器制造、销售；塑料原材料销售；太阳能光

伏系统研发、设计、安装；自营或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持股比例：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公元新能 100%持

股，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浙江公元新能 76.07%股权，即间接

持有安徽公元新能76.07%股权。

8、主要财务状况：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

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350,034,887.45 349,449,761.51

净资产（元） 131,755,850.81 137,779,508.17

经营业绩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度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433,678,680.11 276,464,733.10

净利润（元） 8,889,524.93 5,970,603.68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安徽公元新能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94）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保证人：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公元管道（安徽）有限公司

1、担保期限：2025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

2、担保金额：伍仟万元整

3、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

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

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自愿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

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本合同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保证人的，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

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追保理

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95）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保证人：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公元管道（天津）有限公司

1、担保期限：2025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

2、担保金额：叁仟万元整

3、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

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

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自愿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

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本合同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保证人的，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

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追保理

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93）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保证人：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公元管道（浙江）有限公司

1、担保期限：2025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

2、担保金额：壹亿元整

3、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

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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